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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 庄 市 民 政 局
枣 庄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
枣 庄 市 人 民 检 察 院
枣庄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枣 庄 市 教 育 局
枣 庄 市 公 安 局
枣 庄 市 司 法 局
枣 庄 市 财 政 局
枣 庄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枣庄市委员会
枣 庄 市 妇 女 联 合 会
枣 庄 市 残 疾 人 联 合 会

枣民字〔2019〕53 号

转发省民政厅等 12 部门《关于进一步加强
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

实施意见》的通知

各区（市）民政局、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、发展改革局、教体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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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、公安分（市）局、司法局、财政局、医保局、团委、妇联、

残联，枣庄高新区社会事业局、经济发展局、公安分局、司法局、

财政局、团委、政工部：

现将省民政厅等 12 部门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

童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鲁民[2019]60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认

真抓好贯彻落实。要严格按照要求细化业务流程和操作办法，对

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进行认定，及时发放基本生活补贴，加强部门

协作，实现政策衔接，提升全市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水平。

枣庄市民政局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

枣庄市人民检察院 枣庄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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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庄市教育局 枣庄市公安局

枣庄市司法局 枣庄市财政局

枣庄市医疗保障局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枣庄市委员会

枣庄市妇女联合会 枣庄市残疾人联合会

2019 年 12 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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